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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基本權各論部分 

一、平等權 

※ 關鍵：大法官解釋、審查基準決定之推論 
 
[94 年司法官第二題] 
以下法律規定，是否合憲，試具理由析論之： 
(一)公務人員撫卹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範公務人員遺族領受撫卹金之第

一順位為：「父母、配偶、子女及寡媳。但配偶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二)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自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一月一日起，證券交易所

得停止課徵所得稅。」 
 
 

（一）一般解題：找尋有無「合理差別待遇」 

釋字第 626 號解釋理由書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

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系爭「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警大）九十一學年

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為警大就有關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事項，

所訂定並對外發布之一般性法規範，該當於前開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命

令，得為本院違憲審查之客體，合先說明。 

大學自治為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大學對於教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

自治權，其自治事項範圍除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評鑑、考試規則及畢業

條件等外（本院釋字第三八０號、第四五０號及第五六三號解釋參照），亦包括入學資格

在內，俾大學得藉以篩選學生，維繫學校品質，提升競爭力，並發展特色，實現教育理念。

大學對於入學資格既享有自治權，自得以其自治規章，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相關

入學資格條件，不生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警大係內政部為達成研究

高深警察學術、培養警察專門人才之雙重任務而設立之大學（內政部組織法第八條及中央

警察大學組織條例第二條參照），隸屬內政部，負責警察之養成教育，並與國家警政水準

之提升與社會治安之維持，息息相關。其雖因組織及任務上之特殊性，而與一般大學未盡

相同，然「研究高深警察學術」既屬其設校宗旨，就涉及警察學術之教學、研究與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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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包括入學資格條件，警大即仍得享有一定程度之自治權。是警大就入學資格條件事

項，訂定系爭具大學自治規章性質之「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

招生簡章」，明定以體格檢查及格為錄取條件，既未逾越自治範圍，即難指摘與法律保留

原則有違。惟警大自治權之行使，應受其功能本質之限制，例如不得設立與警政無關之系

別，且為確保其達成國家賦予之政策功能，而應接受比一般大學更多之國家監督，自不待

言。是以入學資格為例，即使法律授權內政部得依其警察政策之特殊需求，為警大研究所

碩士班之招生訂定一定資格標準，警大因而僅能循此資格標準訂定招生簡章，選取學生，

或進一步要求警大擬定之招生簡章應事先層報內政部核定，雖均使警大之招生自主權大幅

限縮，亦非為憲法所不許。 

系爭「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乃警大為訂定入學

資格條件所訂定之自治規章，在不違背自治權範圍內，固不生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

但仍受憲法所規定基本權之拘束。系爭招生簡章第七點第二款：「 2. 複試項目：含口試

與體格檢查二項……」及第八點第二款：「其他人員：須通過下列檢查，不合格者，不予

錄取。…… 3. 考生有左項情形之一者，為體檢不合格：……辨色力 - 色盲（但刑事警察

研究所及鑑識科學研究所，色弱者亦不錄取）……」之規定，因以色盲之有無決定能否取

得入學資格，使色盲之考生因此不得進入警大接受教育，而涉有違反受教育權與平等權保

障之虞，是否違憲，須受進一步之檢驗。 

按人民受教育之權利，依其憲法規範基礎之不同，可區分為「受國民教育之權利」及「受

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前者明定於憲法第二十一條，旨在使人民得請求國家提供以

國民教育為內容之給付，國家亦有履行該項給付之義務。至於人民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

權利，固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參照），惟鑑於教育資源有

限，所保障者係以學生在校接受教育之權利不受國家恣意限制或剝奪為主要內容，並不包

括賦予人民請求給予入學許可、提供特定教育給付之權利。是國民教育學校以外之各級各

類學校訂定特定之入學資格，排除資格不符之考生入學就讀，例如系爭招生簡章排除色盲

之考生進入警大就讀，尚不得謂已侵害該考生受憲法保障之受教育權。除非相關入學資格

條件違反憲法第七條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暨第一百五十九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

等之規定，而不當限制或剝奪人民受教育之公平機會，否則即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 

至於系爭招生簡章規定以色盲為差別待遇之分類標準，使色盲之考生無從取得入學資

格，是否侵害人民接受教育之公平機會，而違反平等權保障之問題，鑑於色盲非屬人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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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控制之生理缺陷，且此一差別對待涉及平等接受教育之機會，為憲法明文保障之事項，

而教育對於個人日後工作之選擇、生涯之規劃及人格之健全發展影響深遠，甚至與社會地

位及國家資源之分配息息相關，系爭規定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故系爭招生簡章之規定

是否違反平等權之保障，應視其所欲達成之目的是否屬重要公共利益，且所採取分類標準

及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是否具有實質關聯而定。 

警大因兼負培養警察專門人才與研究高深警察學術之雙重任務，期其學生畢業後均能投

入警界，為國家社會治安投注心力，並在警察工作中運用所學，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若學

生入學接受警察教育，卻未能勝任警察、治安等實務工作，將與警大設校宗旨不符。為求

上開設校宗旨之達成及教育資源之有效運用，乃以無色盲為入學條件之一，預先排除不適

合擔任警察之人。是項目的之達成，有助於警政素質之提升，並使社會治安、人權保障、

警察形象及執法威信得以維持或改善，進而促進法治國家之發展，自屬重要公共利益。因

警察工作之範圍廣泛、內容繁雜，職務常須輪調，隨時可能發生判斷顏色之需要，色盲者

因此確有不適合擔任警察之正當理由。是系爭招生簡章規定排除色盲者之入學資格，集中

有限教育資源於培育適合擔任警察之學生，自難謂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間欠缺實質關聯。

雖在現行制度下，警大畢業之一般生仍須另行參加警察特考，經考試及格後始取得警察任

用資格而得擔任警察；且其於在校期間不享公費，亦不負有畢業後從事警察工作之義務，

以致警大並不保障亦不強制所有一般生畢業後均從事警察工作。然此仍不妨礙警大在其所

得決策之範圍內，儘可能追求符合設校宗旨及有效運用教育資源之目的，況所採排除色盲

者入學之手段，亦確有助於前開目的之有效達成。是系爭招生簡章之規定與該目的間之實

質關聯性，並不因此而受影響，與憲法第七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並無牴觸。 

 

（二）進階解題：優惠性差別待遇與比較法上的實質平等 

美國法上的實質平等與我國相較可為以下的比較： 

 何種平等 強調重點 執行機關 

我國 法律上 合理差別待遇 司法機關 

美國 事實上 反階級、反壓迫 行政、立法機關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